
宁乡市林业系统2020年度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宁乡市林业局（盖章）
一、部门概况

（一）部门基本情况
宁乡市林业系统（以下简称“我局”）至2020年12月31日止，宁乡市林业系统总编制数为71人。其中：林业局机关编制人数为16人；龙田竹木检查站编制人数8人；林技中心编制人数21人；森林公安编制人数18人；金洲湖编制人数8人。

目前实有总人数为71人。其中：林业局机关在职人数为18人，龙田竹木检查站在职人数8人，林技中心在职人数19人；森林公安在职人数18人；金洲湖在职人数8人，全部纳入工资统发。

局本级设下列内设机构：办公室、造林绿化科、行政审批服务科（森林资源管理和政策法规科）、野生动植物保护科（自然保护地管理科）、计划财务科、改革发展科（林政执法科）六个科室。另二级事业机构市龙田竹木检查站、市林技中心财务核算纳入局机关本级决算。二级机构宁乡市森林公安局为全额拨款行政单位，为副科级机构，设下列内设机构：办公室、刑侦治安科、法制科3个科室及森林指挥防火办公室，另下设1个派出所。二级机构湖南宁乡金洲湖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处为全额拨款事业单位，设下列内设机构：办公室、财务科、业务科三个科室。执行《行政单位会计制度》。主要职责是：

⑴ 负责林业及其生态保护修复的监督管理。拟订林业及其生态保护修复的规划并组织实施。按规定起草相关规范性文件。组织开展森林、湿地、荒漠和陆生野生动植物资源动态监测与评价。

⑵ 组织林业生态保护修复和造林绿化工作。组织实施林业重点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指导公益林和商品林的培育，组织、指导、监督全民义务植树、城乡绿化工作，组织指导林木花卉工作。组织指导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检疫工作。承担林业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工作。

⑶ 负责森林、湿地资源的监督管理。组织编制并监督执行全市森林采伐限额。负责林地管理，拟订林地保护利用规划并组织实施，组织指导公益林划定和管理工作，管理国有森林资源。负责湿地生态保护修复工作，拟订湿地保护规划和相关标准，监督管理湿地的开发利用。

⑷ 负责监督管理石漠化防治工作。组织开展荒漠调查，组织拟订防沙治沙、石漠化防治及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建设规划，拟定相关标准，监督管理沙化土地的开发利用，组织、指导建设项目对土地沙化影响的审核，组织沙化灾害预测预报和应急处置。

⑸ 负责陆生野生动植物资源监督管理。组织开展陆生野生动植物资源调查，按照国家、省、长沙市级重点保护的陆生野生动物、植物名录，组织指导开展陆生野生动植物的救护繁育、栖息地恢复发展、疫源疫病监测，监督管理陆生野生动植物猎捕或采集、驯养繁殖或培植、经营利用。

⑹ 负责监督管理各类自然保护地。拟订各类自然保护地规划和相关标准。负责国家公园等的设立、规划、建设和特许经营等工作。负责上级委托市人民政府或由市人民政府直接行使所有权的自然保护地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提出新建、调整各类自然保护地的审核建议并按程序报批，组织审核世界自然遗产的申报，会同有关部门审核自然与文化双重遗产的申报。负责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工作。

⑺ 负责推进林业改革相关工作。拟订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意见并组织实施。拟订农村林业发展、维护林业经营者合法权益的相关措施，组织指导农村林地承包经营工作。开展退耕还林还湿，负责天然林保护工作。

⑻ 拟订林业资源优化配置及木材利用政策，落实相关林业产业标准并监督实施，组织、指导林产品质量监督，指导生态扶贫相关工作。

⑼ 组织林木种子种质资源普查，组织建立种质资源库，负责良种选育推广，监督管理林木种苗、草种生产经营行为，监管林木种苗、草种质量。监督管理林业生物种质资源、转基因生物安全、植物新品种保护。

⑽ 指导森林公安工作，监督管理森林公安队伍，组织指导全市林业重大违法案件的查处。负责全市林业行政执法工作，指导林区社会治安治理工作。

⑾ 负责落实综合防灾减灾规划相关要求，组织编制森林火灾防治方案并指导实施，指导开展防火巡护、火源管理、防火设施建设等工作。组织指导国有林场林区开展宣传教育、监测预警、督促检查等防火工作。负责林业行业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⑿ 监督管理林业资金和国有资产，提出林业预算内投资、财政性资金安排建议，按市人民政府规定权限，审核市本级规划内和年度计划内投资项目。参与拟订林业经济调节政策，组织实施林业生态补偿工作。

⒀负责林业科技、教育和外事工作，组织指导全市林业人才队伍建设。

⒁ 负责金洲湖国家湿地公园的保护和合理利用，金洲湖湿地公园的建设、管理，金洲湖湿地资源的保护、合理利用。

⒂ 完成市委、市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二）部门整体支出规模、使用方向和主要内容等

2020年局系统整体支出预算总额4155.1万元，其中基本支出预算1379.1万元，项目支出预算2776万元；年度调整预算增加3232.43万元，其中基本支出预算增加104.18万元，项目支出预算增加3128.25万元；实际支出7387.53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483.28万元，项目支出5904.25万元，实际支出和调整后的预算金额一致。

基本支出是保障机关正常运转的日常支出，主要用于工资福利支出、商品和服务支出以及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项目支出主要是业务工作项目，主要包括节能环保支出、农林水支出、交通运输支出、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二、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

（一）基本支出

1.基本支出的主要用途、范围

2020年局机关基本支出预算1379.1万元，年度预算调整后为1483.28万元，实际支出1483.28万元，实际支出与调整后预算支出金额一致，主要包含基本工资、津（补）贴等人员经费及办公费、印刷费、培训费、邮电费、差旅费、公务接待费等日常公用经费。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资金项目名称
	调整预算资金
	经费支出

	基本支出：
	1483.28 
	1483.28 

	（1）工资福利支出
	1137.99 
	1137.99 

	   其中：基本工资
	303.24
	303.24

	         津贴补贴
	129.54 
	129.54 

	         奖金
	359.53
	359.53

	         伙食补助费
	26.17 
	26.17 

	         绩效工资
	85.7 
	85.7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82.16 
	82.16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36.46 
	36.46 

	         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
	21.22 
	21.2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12.13 
	12.13 

	         住房公积金
	62.62 
	62.62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17.99
	17.99

	         医疗费
	1.23
	1.23

	（2）商品和服务支出
	195.11 
	195.11 

	   其中：办公费
	25.16 
	25.16 

	         印刷费
	5.19
	5.19

	         邮电费
	4.62
	4.62

	水费
	1.21
	1.21

	         电费
	3.2
	3.2

	         物业管理费
	20.61
	20.61

	         差旅费
	4.9 
	4.9 

	         维护费
	3.79
	3.79

	         会议费
	0.03
	0.03

	         租赁费
	1.1
	1.1

	         培训费
	4.86 
	4.86 

	         公务接待费
	3.29
	3.3

	         被装购置费
	5.9
	5.9

	         劳务费
	15.32 
	15.32 

	         工会经费
	16.13 
	16.13 

	         福利费
	1.1 
	1.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14.81 
	14.81 

	         其他交通费用
	25.9
	25.9

	         税金及附加费用
	3.57
	3.57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34.41 
	34.41 

	（3）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50.17 
	150.17 

	   其中：抚恤金
	5.29 
	5.29 

	         退休费
	0.12
	0.12

	         生活补助
	43.59 
	43.59 

	         奖励金
	1.02 
	1.02 

	         个人农业生产补贴
	79.96 
	79.96 

	         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20.19 
	20.19 


2.基本支出的资金管理情况

（1）保障机关运转、履行职能职责整体情况

严格遵守财经纪律，建立健全工作规范、责任制度和评价机制，明确职责分工，按照我局财务内部控制管理制度进行规范管理执行，不断提高财政管理效能。2020年部门预算支出在保障机关正常运转、履行职能职责上整体情况良好。

（2）机关“三公”经费情况

2020年局机关“三公”经费预算62万元，实际总支出23.27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4.81万元，公务接待费用支出8.46万元），无公款出国（境）费支出。我局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市委及县委的各项规定，厉行节约，从严控制“三公”经费支出，较2019年（28.55万元）减少了18.49%。
（二）项目支出
1.项目资金安排落实情况

2020年局系统项目支出预算2776.00万元，年度预算调整后为5904.25万元，实际项目支出5904.25万元，实际支出与调整后预算支出金额一致，主要包含造林绿化、森林防火、森林病虫害防治、林业技术推广及、森林资源的生态管护及其他退耕还林还草等项目支出。

2.项目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分析

2020年，我局项目资金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资金名称
	年初预算金额
	调整预算金额
	决算金额
	备注

	（1）公共安全支出－执法办案
	
	30.00
	30.00
	

	（1）科学技术支出
	
	15.00 
	15.00 
	

	   其中：科技成果转化与扩散经费
	
	15.00
	15.00
	

	（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0.40
	0.40
	

	   其中：军队转业干部安置经费
	
	0.20
	0.20
	

	         拥军优属“八一”慰问费
	
	0.20
	0.20
	

	（3）卫生健康支出
	
	0.51
	0.51
	

	   其中：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经费
	
	0.51
	0.51
	

	（4）节能环保支出
	
	752.78
	752.78
	

	   其中：其他天然林保护支出经费
	
	74.10
	74.10
	

	         其他退耕还林还草支出经费
	
	678.69
	678.69
	

	（5）农林水支出
	2776.00
	4549.47
	4549.47
	

	   其中：一般行政管理事务经费
	690.00 
	690.99
	690.99
	

	         森林资源培育经费
	1000.00 
	996.01
	996.01
	

	         森林资源管理经费
	170.00
	171.84
	171.84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经费
	
	1,105.60
	1,105.60
	

	         自然保护区等管理经费
	
	86.5
	86.5
	

	         动植物保护经费
	40.00 
	43.40
	43.40
	

	         湿地保护经费
	116.00 
	137.58
	137.58
	

	         产业化管理经费
	
	10.00
	10.00
	

	         林区公共支出经费
	120.00 
	60.36
	60.36
	

	         林业贷款贴息资金
	
	130.60
	130.60
	

	         林业草原防灾减灾经费
	640.00 
	408.6
	408.6
	

	         其他林业和草原支出经费
	
	707.99
	707.99
	

	（6）交通运输支出
	
	20.00
	20.00
	

	   其中：公路养护经费
	
	20.00
	20.00
	

	（7）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536.09
	536.09
	

	   其中：其他自然资源事务支出经费
	
	536.09
	536.09
	

	
	
	
	
	

	合  计
	2776.00
	5904.25
	5904.25
	


3.项目资金的管理情况

项目资金使用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我局内部财务财产管理制度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资金的支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项目的重大开支经过评估认证；付款符合项目预算批复或合同规定的用途；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不存在重复申报项目、虚报冒领资金。

三、部门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一）项目组织情况分析

1、项目建设符合基本建设程序。项目立项及批复都有相关部门审批，建设项目的审批手续完备合规，符合国家基本建设程序。

2、实行了招投标制、工程施工监理制、合同制。通过公开招标为该工程选择施工、监理单位，并与中标单位签订合同，按照程序委托勘察、设计单位，严格按照合同管理项目工程。

（二）项目管理情况分析

1、资金管理方面，根据《宁乡市系统财务制度》、《林业局2020年财务财产管理制度》等相关的管理制度，来加强资金监管，规范项目管理。

2、项目管理方面，制定了《绿化工程项目管理制度》、《宁乡市营造林项目管理制度》等项目管理制度，要求由验收机构验收合格并公示公告七日无异议，再由各级领导签字发放，项目资金做到了专项资金按计划足额到位，账目清楚。 

四、资产管理情况
我局固定资产配置严格遵照《宁乡市行政事业单位办公资产配置管理规定》执行，添置办公资产实行报告制，向计财科申报配置计划，报市国资局审核批准后，由计财科统筹购置，办公室及相应科室验收入库。

局系统所属所有资产，实行科室（单位）负责制，全盘进行资产条码管理，已登记在册到个人使用的固定资产，在人员调整时需进行交接手续，报计财科进行台账管理。计财科对资产每年进行一次清查，对已达到报废标准的资产及时办理报废手续。如有丢失，有关责任人负责赔偿。 

五、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无

六、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无

七、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无

八、林业系统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2020年，市林业局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和“林业就是要保护好生态”的理念，以生态文明建设为总揽，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以党建为引领，切实履行生态振兴之责，以国家森林资源督查为重点，强化生态保护修复、强化森林资源监管，积极服务市域项目建设，全力推进“三大转变”。2020年底，全市林地保有量193万亩，森林覆盖率48.79%，林木蓄积量627万立方，向上争资6092.5万元，林业年产值93.5亿元，圆满地履行了振兴乡村生态和保障林地使用需求的双重职责，彰显了高质量发展的“绿色担当”。

（一）推动工作重心由“产业发展”向“生态保护”转变，加强生态保护修复。

一是“五场”复绿全国闻名，央视主流媒体播报。2020年宁乡林业以义务植树活动抓手，推进“五场”复绿。今年市领导的义务植树活动和“五场”复绿的生态修复理念在义务植树节期间，被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农业频道进行了长达3分钟的专题报道。

二是野生动物人工繁育主体的退养工作，获国家局督查组好评和省局通报表扬。共落实资金1723.5万元，全市106户禁食野生动物人工繁育主体按期退养，获国家局督查组好评和省局通报表扬，助力新冠疫病防控。

三是抓好了生物灾害的防治。投入186万元，防治13万亩松林的松毛虫灾害，投入600万元，清除疫木2.8万株，对部分名松古树预防性注射药物，有效除治松材线虫病。

四是积极推进中央环保督察问题整改，加大退耕还林还湿力度。10个“绿盾行动2019”整改问题已全部完成。推进实施靳江、沩江、团头湖退耕还林还湿项目建设，落实了河长制建设任务。

五是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八易其稿。积极推进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按照“三不”的要求，6个自然保护地的整合方案八易其稿，共从自然保护地内调出基本农田7077亩，建设用地463.5亩，有效化解了自然保护地的矛盾冲突。

（二）推动森林资源管理由“以批代管”向“突出管理”转变，“区域限批”成功全面解冻。

一是以违法图斑销号为重点，扎实推进森林督查整改工作。2019年下发国家森林督查的疑似变化图斑1031个，国家局审核后下达我市必须整改销号的项目为52个，其中违法违规改变林地用途项目26个，面积42.0583公顷，违法违规采伐项目26个，面积98.4603公顷，蓄积3524立方米，52个项目共涉及整改销号违法图斑106个，当前销号率达100%，确保了国家森林督查整改任务的完成和全市报批使用林地的正常进行，今年已从国家、省局批回林地57宗，4806亩，满足了全市的林地使用需求。

二是以违法图斑复绿为重点，加强毁林开垦项目的生态修复。新栽植油茶4500亩，对2018年度森林督查的89个国土毁林开垦违法图斑进行生态修复，国家局对宁乡林地的“区域限批”于2020年10月28日成功全面解冻。

三是加大巡查、监管、打击力度，制止违法行为。已办结行政执法案件101起，刑事案件30起，共清查集贸市场135场次、封控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场所117家、清查餐饮场所185家，现场扣押挖山采砂洗砂挖机8台、铲车4台，与乡镇政府联合执法关停非法采砂采石取土场所30余处。

四是推进资源林政与行政审批分家，实行审监分离，推进管理、审批、执法、法制审查的全覆盖。

（三）推进森林防火工作由“防救并举”向“预防为主”转变，确保了森林资源安全。   

一是以网格化管理为抓手，大筑基础排隐患。推行网格化林长制，将全市195万亩林地划分为307个网格，每个网格由一名护林员负责森林防火工作，同时全市开展为期三年的生物防火林带建设于今年完成验收。

二是理顺护林员管理体制，加强督查督促考核。全市护林员归口市森林防灭火指挥部管理，指挥部办公室成立常年督查队，对护林员加强督查考核，发通报6期，通报处理护林员153人次，实行工资与督查情况挂钩；建议乡镇更换护林员5名，极大增强了护林员的责任心和使命感。

三是持续推进生物防火林带建设，运用科技设备监测护林。组织调运补植木荷苗木10余万株，对近三年新建的210公里生物防火林带进行苗木补植，并进行抚育管理综合验收，确保生物防火林带发挥应有的作用。在全市9个重点林区、火险高发区域及旅游景区安装高清远程视频监控探头9个，设立15个重点卡口，随时进行监测，利用科技设备进行森林资源监控管护。

四是加强宣传引导，提升群众“防”的意识。今年共发放《火灾案例警示教育》《文明祭祀倡议书》《禁火令》等宣传资料80余万份，发放鲜花65万朵，引导群众文明祭祀。

（四）2020年，市森林公安局陆续组织开展了“一严禁四封控”野生动物防控行动、“昆仑2020”等系列专项行动，严厉打击了林区违法犯罪活动，有效保护了森林资源，为宁乡野生动植物资源撑起“保护伞”。“昆仑2020”专项行动查处各类涉林刑事案件35起，采取强制措施73人。特别是在全省组织的野生动物退养行动中，严厉打击了虚构事实、伪造真相骗取国家补贴的行为，为国家、集体挽回经济损失500余万元。

近三年来，市森林公安局根据国家、省、市统一部署先后组织开展打击涉林违法犯罪专项行动20多次，累计出动警力9000多人次，依法查处涉林违法案件134起，其中立、破刑事案件97起，行政案件5起，林业行政案件32起，依法采取强制措施143人，为国家挽回直接经济损失4000余万元。

2018年“4·18”专案被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评选为“春雷行动”年度经典案例；2019年“4.26” 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案专案涉案总价值达2600余万元，专案侦破受到广大关注，该案于今年12月1日在宁乡市人民法院一审宣判，5人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4.26”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案涉及范围之广、涉案价值之高均为湖南省开展打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专项行动之最，目前该案已由湖南省公安厅作为“典型案例”上报至公安部。

（五）金洲湖湿地公园按照市委、市政府相关工作要求，公园完成范围及功能分区调整，国家林草局以林保发〔2020〕32号批准了公园范围及功能分区调整方案，批复面积1194.8公顷，其中保育区794.37公顷、合理利用区400.43公顷。范围涉及玉潭街道、城郊街道、白马桥街道、历经铺街道、夏铎铺镇、回龙铺镇及坝塘镇。

九、存在的主要问题

项目绩效管理不够到位：我局2020年《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中，没有单独制定每个项目的绩效目标，仅按“项目化项目支出 ”及“一般性项目支出”笼统填写长期绩效目标和年度计划目标，且绩效目标细化和量化程度低，未与年度任务数或计划数相对应，目标与资金逻辑关系不够明确。

十、下一步改进措施

预算部门申报预算和项目单位申请财政性资金，均应正确填报绩效目标，以提升项目预算编制的精准度。根据项目内容，科学合理制定项目绩效目标，设定项目产出、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等指标，做到细化、量化、可执行、可考核。

十一、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我系统根据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指标对部门整体支出量化评价，自评价等级为优。

我系统支出绩效总体良好，各项目标达到了相应时期执行进度，各经费支出按预算实施，使财政收支预算执行得到了良好的制度保障和实施效果。

十二、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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